
莎车县森林草原野外用火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莎车县森林、草原野外用火管理，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保护林草资源、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莎车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莎车县行政区域内所有森林、草原、林地、草地、湿地及林草湿边缘管控区域内的一切野外用火活动。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社区）及全体公民、外来人员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森林草原野外用火管理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权责明晰、从严管控的原则，全面落实各级防火责任制。
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县森林草原野外用火管理工作，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统筹协调日常管控、监督检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县林业和草原局牵头负责全县森林草原野外用火监督管理、用火审批、宣传巡查等工作；县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消防大队、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局、民政局、气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发改委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野外用火监管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森林草原经营（管护）单位和个人负责本辖区、本单位野外用火日常管理、隐患排查、火源管控和火情初期处置。

第二章 防火区域与防火时段
第五条  防火区域划定。结合莎车县生态资源分布，将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区域划分为核心严控区、重点管控区、一般监管区三类，实行差异化管控：
1.核心严控区：县域国家级公益林、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荒漠植被保护区、草原核心保护区、退耕还林等重点区域，全年严禁一切未经审批的野外用火。
2.重点管控区：乡镇连片林地、草场、林带农田交错区、旅游景区林草区域、公路铁路沿线林草带，防火期内严格限制野外用火，严控各类生产生活用火。
3.一般监管区：远离林草植被的开阔农田、村镇建成区外围无植被区域，实行常态化监管，规范农事、生活用火，严防火源蔓延至林草区域。
第六条  防火期与高火险期划定。
常规森林防火期：1月1日起至12月31日
高火险禁火期：森林高火险期为3月1日至10月31日，草原高火险期为2至4月、8月至11月），每年3—5月大风多发期、7—8月夏季高温期，全县可临时全域禁火；风力≥6级、阵风≥7级（蓝色大风预警）全县域执行大风禁火令，全域严禁露天明火。
其他特殊时期：春节、清明、古尔邦节、肉孜节、“五一”、”十一“等民俗祭扫、人员流动密集时段、旅游节假日、文旅大型活动期间临时升级全域禁火管控，全域加密巡查、加强值守管控。

第三章  野外用火禁止与许可管理
第七条  全域禁止野外用火行为。防火期内、高火险期内，全县防火区严禁下列一切野外用火行为：
1.野外焚烧秸秆、杂草、落叶、垃圾、枯枝枯草、地膜等农事、杂物用火；
2.野外吸烟、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
3.祭祀上坟烧纸、焚香、点烛、燃放祭祀烟火等民俗用火；
4.未经审批的开荒烧荒、烧茬、烧地埂等生产用火；
5.林区、草原内施工焊接、切割、取暖等作业用火；
6.丢弃烟头、倾倒带火炉灰、火种、未熄灭炭火、废渣等遗留火源；
7.未经批准在防火区内开展实弹演习、爆破、采石取土爆破等动火作业；
8.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野外用火行为。
第八条  可审批特殊野外用火范围。仅限防火期内、非高火险期，因生态管护、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应急处置确需用火的情形，严禁扩大审批范围：
1.因防治病虫鼠害、冻害等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防火措施，严防失火；  
2.需要在防火区内进行非军事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3.防火期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进入防火区进行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处置突发事件和执行其他紧急任务的，应当事前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并通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第九条  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草原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在防火区内设置防火警示宣传标志或者设备，并向进入其经营区域的人员告知防火注意事项。
第十条  高火险期内，一律停止所有野外用火审批，已审批的用火作业立即终止。
第十一条  大风天气附加禁令（≥6级大风全域），露天禁止一切明火做饭、大棚周边动火、堆场周边500米焚烧作业；车辆无防火阻火装置严禁进入林区草原行驶。
第十二条  合法野外用火审批流程
适用情形：病虫害消杀、造林整地、工程施工、文旅活动等必需用火的生产经营性性野外用火
申请主体：村集体、种植合作社、项目施工单位、文旅景区运营单位、文旅企业、文旅活动承办单位。
申请流程：（《野外用火审批表》见附件）
1、野外用火单位申请
2、乡镇（街道、管委会）审核
3、林业和草原局审批
4、森林防火指挥部备案
用火条件：1、风力≤3级无风晴天作业；
2、提前设立防火隔离带，配备扑火机具、专人现场值守；
3、用火完毕彻底熄净余火，查验无复燃后方可离场；
4、提前告知施工区域乡镇、相邻生态林基地管护站。
其他要求：高火险期、大风预警期间，暂停所有野外用火审批。

第四章 责任落实与日常监管
第十三条  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各乡镇、村（社区）、林草经营单位开展常态化巡查、隐患排查、防火宣传。
第十四条  林草经营单位、景区等主体，履行防火主体责任： 
1.关键路段设置防火警示标识、检查站； 
2.配备专职护在出入口、林员、防火巡护人员，配齐消防水桶、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3.开展常态化防火宣传，对进入人员开展防火提醒。
第十五条  县、乡两级防火巡查队伍、护林员实行全天候巡护，重点加强关键部位火源管控，发现违规用火立即制止、固定证据并上报。
第十六条  建立莎车县森林草原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奖励办法。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举报违规野外用火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第十七条  学校、村（社区）、文旅经营单位应当常态化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管理规定和避险、灭火常识。

第五章 火情处置与应急管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当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报警，并立即采取力所能及的扑救措施，不得围观、谎报、迟报火情。
第十九条  火情发生后，属地乡镇、林草部门、消防救援力量应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坚持 “科学扑救、安全第一” 原则，严防人员伤亡。
第二十条  火灾扑灭后，管护人员必须留守巡查，彻底清理余火、暗火，经检查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方可撤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防火区、防火期内违规野外用火，尚未造成火灾的，由公安机关、林业和草原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个人、单位野外违规用火但未造成火情，由林草部门依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等条例进行处罚；因违规野外用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造成林草资源损毁、公私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违法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过火林地、草原面积达到立案标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级工作人员、管护人员在野外用火管理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失职渎职、包庇纵容、瞒报火情等行为的，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野外动火作业安全审批表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部门
	

	作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作业方式
	□电焊 □气割  □明火烘烤 
□打磨  
□其他：_____
	计划作业时间
	自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



二、作业地点与环境描述
具体作业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边环境描述（请勾选并补充）：
□ 距离易燃易爆物品（油料、化学品等）_____米
□ 周围植被情况：□无植被  □草地  □灌木丛  □树林（干燥程度：□干燥  □ 潮湿）
□ 是否高温预警：□是  □否
□ 下方是否有地沟、电缆或隐蔽工程：□无  □有（说明：____）
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清理隔离：动火点周围10米范围内的易燃可燃物已清除或采取可靠的隔离覆盖措施。（□是 □否）
消防器材：现场已配备足够有效的灭火器材（灭火器__具，灭火毯__张，消防水桶__个）。（□是 □否）
气体检测：如涉及受限空间或可能存在可燃气体的区域，已完成气体检测且合格。（□是 □否 / □不涉及）
防火隔离：高处动火已采取接火盆、防火布等措施，防止火花飞溅。（□是 □否 / □不涉及）
封堵措施 附近的下水道口、地沟、电缆沟等已采取封堵或覆盖措施。（□是 □否）
人员防护：作业人员已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阻燃服、护目镜、绝缘鞋等）。（□是 □否）
四、应急预案（详细内容另附）
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最近医疗/消防救援点距离： 
撤离路线简述： 
五、动火作业报备审批流程

	作业负责单位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作业区域所在乡镇审核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林业和草原局审批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森林防火指挥部备案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格一式三份，一份由项目实施单位存档备查，一份留存在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管理办公室存档，一份森林防火指挥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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